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相關法規

殘障聯盟無障礙環境推動委員會
主任委員

劉金鐘 製作

1/50



無障礙環境之發展緣起

在地老化、居家照顧、社區照顧
1950

ADA 「無障礙法案」

ANSI--「為肢體障礙者提供可通行及使用之環境」

1960

身心障礙者權利宣言1975

國際身心障礙者日--「完全參與」和「機會均等」的目標1981

1990

美
國

聯
合
國

ADA及ANSI--評估都市生活環境品質的指標

歐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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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無障礙環境發展之重要歷程

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十章

「公共建築物殘障者使用設施」
77年

立法院附帶決議文要求—里程碑

「舊有公共建築物應在5年內完成殘障者使用設施」
79年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修法將無障礙列入體制及罰則

「第56條—規範公共建築物」及「第71條罰則」
86年

全國各縣市「推動無障礙環境績效評比及實況檢測」91年

「通用設計」概念的推廣95年

新、舊建築物之區別以85.11.27為分界點85年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97年 102年 第二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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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相關法規

1-1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相關法令

1-2建築相關法令

1-3公共建築物建造執照無障礙設施工程圖樣種類

及說明書應標示事項表

1-4 相關法規函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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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目前無障礙建築環境法令體系

憲法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
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

建 築 法
建築技術規則：
設置範圍規定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設施之設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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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系統圖

強制性

參考性

法律

建築法令

設計規定

手冊或指引

法源依據

執法之基準

設計規範

技術解說

憲法
身心障礙者保護法

建築技術規則
何種建築、規模、應設之設施、位置、數量

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如何設計、提供技術上詳細資料

無障礙設計手冊
技術、法令解說、提供宣導、教育、訓練

憲法 根本大法 憲法
國家應建置無障礙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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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及相關法令

一、69年6月2日公布

 殘障福利法

 全文26條

 公共建築物應設置殘障者行動之設備

訂於第22條

三、86年4月23日修正公布

 修正名稱為身心障者保護法

 全文75條

 公共建築物應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
用之設施及設備訂於規定修正第56條

四、96年7月11日修正公布

 修正名稱為身心障者權益保障法

 全文75條

 公共建築物應設置身心障礙者行動之設
備訂於規定修正第57條

二、79年1月24日修正公布

 殘障福利法

 全文31條

 公共建築物應設置殘障者行動之設備

訂於第23條

69.6.2

殘障福利法

79.1.24

身心障者保護法 身心障者權益保障法

86.4.23

96.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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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第五十三條
各級交通主管機關應依實際需求，邀集相關身心障礙者團體代表、當
地運輸營運者及該管社政主管機關共同研商，於運輸營運者所服務
之路線、航線或區域內，規劃適當路線、航線、班次、客車（機船）
廂（艙），提供無障礙運輸服務。
大眾運輸工具應依前項研商結果，規劃設置便於各類身心障礙者行
動與使用之無障礙設施及設備。
前項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項目、設置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
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設置辦法」

第五十六條
公共停車場應保留百分之二停車位，作為行動不便之身心障礙者專
用停車位，車位未滿五十個之公共停車場，至少應保留一個身心障
礙者專用停車位。非領有專用停車位識別證明者，不得違規占用。
提供公眾服務之各級政府機關、公、私立學校、團體及公、民營事
業機構設有停車場者，應依前三項辦理。 (100年2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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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

第五十七條
新建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應規劃設置便於各類身心障礙者行動與使用之
設施及設備。未符合規定者，不得核發建築執照或對外開放使用。
前項無障礙設備及設施之設置規定，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其相關法令
定之。
公共建築物及活動場所之無障礙設備及設施不符合前項規定者，各級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應令其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改善。但因軍事管制、古蹟維
護、自然環境因素、建築物構造或設備限制等特殊情形，設置無障礙設備及
設施確有困難者，得由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提具替代改善計畫，申報
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 並核定改善期限。

第八十八條
違反第五十七條第三項規定未改善或未提具替代改善計畫或未依核定改善計
畫之期限改善完成者，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除得勒令停止其使用外，處其
所有權人或管理機關負責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至其改善完成為止；必要時，得停止供水、
供電或封閉、 強制拆除。
前項罰鍰收入應成立基金，供作改善及推動無障礙設備與設施經費使用；基
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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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
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

明訂既有建築物、新建築物之日期區分

修正前 修正後

係指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170條所定公共
建築物並於85年11月27日
同編第十章修正發布施行
前取得建造執照而未符合
其規定，且應依同編第十
章規定辦理之建築物；其
改善項目之優先次序，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定
之。

指建築技術規則（以下簡稱
本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一百七十條所定公共建
築物且於本規則97年7月1
日修正施行前取得建造執
照而未符合其規定者；其
改善項目之優先次序，由
當地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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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
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

 公共建築物已依85年11月27日修正施行之本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十章規定設置或核定之替代改善計畫改善者，視同具替代性功能。

 公共建築物未改善者，得依85年11月27日修正施行之本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十章規定改善，視同具替代性功能。

前項建築物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認定應改善者，應辦理改善。

 ★ 97年7月1日本規則修正施行前已領得(建造執照)，於施工中尚未
領得使用執照之建築物，在程序未終結前，仍得適用原建造執照申
請時之本(規則)規定(非依新規範規定)。

 已依第十、十一章規定或替代改善
計畫改善者。

 未改善者，得依第十、十一章規定
改善

85.11.27 97.7.1

視同具替代性功能

依規則及規範規定
1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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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
認定原則

發佈日期：2012/11/16

六、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應由相關主管單位、建築師公會、各
障礙類別之身心障礙團體並邀請有關之專家學者組設公
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及審查小組，辦
理下列事項：

 （一）分類、分期、分區改善執行計畫及期限之擬定。

 （二）各類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項目優先改善次

序之擬定。

 （三）公共建築物替代改善計畫之諮詢及指導。

 （四）公共建築物可否提具替代改善計畫之認定及替代

改善計畫之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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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改善之優先順序三部曲

1、首先依(改善原則未明列者) __ 設計規範

2、其次依替代改善__ 改善原則(第十、十一條)

3、無法改善者__ 提具替代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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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
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

 十、 公共建築物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者，
得依下列改善原則辦理。但改善原則未明列者，
仍應依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辦理改善：

 十一、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無法依第十點規
定改善者，得依下列替代原則或其他替代方案提
具替代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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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築相關法令

 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十章

 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

 建築法

 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改善基金收支保管及運
用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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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十章

技術規則增訂第十章條文

時 間：民國77年12月12日

名 稱：公共建築物殘障者使用設施

變動條文：第167條至177條共11條

第一次修正

時 間：民國85年11月27日修正

名 稱：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

變動條文：增訂177條之1

第二次修正
時 間：民國90年9月25日修正

名 稱：未修正

變動條文：第168條、第169條、第172 條、
第174條、第175條、第177 條

第三次修正

時 間：民國94年1月21日修正

名 稱：未修正

變動條文：公共建築物適用範圍增訂
「活動中心」、「寺廟、宮殿、教
堂」等建築物

第四次修正

時 間：民國97年3月13日修正

名 稱：未修正

變動條文：刪除第168條、第169條、
第171 條至第177 條，修正第167條、
第170條

本次修正

時 間：民國101年10月01日修正

名 稱：無障礙建築物

變動條文：修正第167條、第17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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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十章

 第167條修正說明

第一百六十七條 為便利行動不便者進出及使用建築物，新建或增建建築物，應依
本章規定設置無障礙設施。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獨棟或連棟建築物，該棟自地面層至最上層均屬同一住宅單位且第二層以上

僅供住宅使用者。

二、供住宅使用之公寓大廈專有及約定專用部分。

三、除公共建築物外，建築基地面積未達一百五十平方公尺或每層樓地板面積均

未達一百平方公尺。

前項各款之建築物地面層，仍應設置無障礙通路。

前二項建築物因建築基地地形、垂直增建、構造或使用用途特殊，設置無障礙設

施確有困難，經當地主管建築機關核准者，得不適用本章一部或全部之規定。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由中央主管建築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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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十章

 第167條修正說明

 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一 ：居室出入口及具無障礙設施之廁所盥洗室、浴室、昇降設備、
停車空間及樓梯應設有無障礙通路通達。

 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二 ：建築物設置之直通樓梯，至少應有一座為無障礙樓梯。

 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三 ：建築物依本規則建築設備編第三十七條應裝設衛生設備者，除
H2 類住宅或集合住宅外，每幢建築物其地面以上樓層在三層以下者，至少應設置一處
無障礙廁所盥洗室。超過三層以上或地面層以下部分，每增加三層且有一層以上之樓地
板面積超過五百平方公尺者，應於每增加三層之範圍內分別設置一處無障礙廁所盥洗室。

 第一百六十七條之四： 建築物設有浴室者，每幢建築物至少應設置一處無障礙浴室。

 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五： 建築物設有固定座椅席位者，其輪椅觀眾席位數量不得少於下
表規定：

 第一百六十七條之六： 建築物依法設有停車空間者，至少應設置一處無障礙停車位。
超過五十個停車位者，超過部分每增加五十個停車位及其餘數，應再增加一處無障礙停
車位。但H2 類住宅或集合住宅停車空間超過五十個停車位者，超過部分每增加一百個
停車位及其餘數，應增加一處無障礙停車位。

 第一百六十七條之七： 建築物使用類組為B-4 組者，其客房數十六間以上一百間以下
者，至少應設置一間無障礙客房，超過一百間者，超過部分每增加一百間及其餘數，應
增加一間無障礙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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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十章

第一百七十條 既有公共建築物之適用範圍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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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十章

建
築
物
使

用
類
組

室
外
通
路

避
難
層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樓
梯

昇
降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輪
椅
觀
眾
席

停
車
空
間

無
障
礙
客
房

A
類

公
共
集

會
類

B
類

商業類

ˇ

D
類

休
閒
、

文
教
類

E
類

宗
教
、

殯
葬
類

第170條-既有公共建築物之適用範圍如下表：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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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技術規則設計施工篇第十章

建
築
物

使
用
類
組

室
外
通
路

避
難
層
坡
道

及
扶
手

避
難
層
出
入

口 室
內
出
入
口

室
內
通
路
走

廊 樓
梯

昇
降
設
備

廁
所
盥
洗
室

浴
室

輪
椅
觀
眾
席

停
車
空
間

無
障
礙
客
房

F
類

衛
生
、
福

利
、
更
生

類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ˇ

G
類

辦
公
、

服
務
類

H
類

住
宿
類

I
類

危
險
物

品
類 ˇ

說明： 一、「ˇ」指每一建造執照每幢至少必須設置一處；多幢建築物停車空間依法集中 留設者，其供行動不便者使
用設施之停車位數得依其幢數集中設置之。

二、「○」指申請人視實際需要自由設置。

三、五層以下之場所因增建或變更使用需申請建築執照者，依本表應設置之昇降設 備，得以坡道或其他設施替代。

四、六層以上之集合住宅以複層式設計者，其同一單元之昇降設備，得選擇通達複 層之任一層。

五、「室內通路走廊」指連接各室內空間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通路走廊。

六、「室內出入口」指各室內空間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出入口。21/61



167條之七 建築物使用類組為B-4 組者，其客房數十六間以上一百
間以下者，至少應設置一間無障礙客房，超過一百間者，超過部
分每增加一百間及其餘數，應增加一間無障礙客房。

既有建築

新建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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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法

 第 43 條 (基地與騎樓地面)

建築物基地地面，應高出所臨接道路邊界處之路
面；建築物底層地板面，應高出基地地面，但對
於基地內之排水無礙，或因建築物用途上之需要，
另有適當之防水及排水設備者，不在此限。

建築物設有騎樓者，其地平面不得與鄰接之騎樓
地平面高低不平。但因地勢關係。經直轄市、縣
(市)  (局) 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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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相關法規

 市區道路條例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98.04.19)

 停車場法

 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位設置管理辦法

 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設置辦法

 特殊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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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道路條例

 第 9 條

市區道路兩旁建築物之騎樓及無遮簷人行道地平面，應依照市區道
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及配合道路高程建造，不得與鄰接地平面高
低不平。

前項地平面因建造時無指定高程或因地形特殊致未與鄰接地平面齊
平者，直轄市、縣 (市) 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得視都市發展需求，指
定路段編列預算，或得與該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共同
負擔工程費，統一重修。

 第 16 條

道路用地範圍內，除道路及其附屬工程，暨第八條規定必須附設於
道路範圍內之各項設施外，禁止其他任何建築，其有擅自建築者，
勒令拆除之，並依第三十三條之規定，予以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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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道路條例

 第 33 條

違反第16條或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擅自建築或開挖道
路者，市區道路主管機關得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
元以下罰鍰。

 第 33- 1 條

違反第9條第3項規定，未遵期自行改善完成者，處新臺幣
五千元以上二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月連續處罰，
至其完成改善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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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懲規定

1、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二章第28條
→騎樓面積不計入基地面積及建築面積之規定。

2、土地稅法—第六條
→騎樓地價稅得予適當減免。

3、市區道路條例—第16條、第33條
→道路用地擅自建築及違規除罰之規定。

4、最高行政法院58年判字第313號判例
→市區道路兩旁建築物之騎樓地有不符合規定
工程標準者，依市區道路條例第9條規定，應由
主管機關統一重修，所需供料費得向所有權人
徵收之。

27/50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98.4.19)

 第六章 人行道
1. 6.1 人行道淨寬－人行道淨寬係指人行道總寬扣除公共設施後可供行人通

行之連續淨空間，一般情況不得小於1.5 公尺，如因
局部路段空間受限時，不得小於0.9 公尺。

1. 6.2 人行道坡度(1：12)與淨高(210公分) 
2. 6.3 橫越人行道之穿越道
3. 6.4 人行道鋪面
4. 6.5 人行道與車道區隔方式

 第十四章 無障礙設施
1. 14.1 無障礙通路
2. 14.2 路緣斜坡－扇形1：12
3. 14.3 無障礙坡道
4. 14.4 導盲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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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運輸工具無障礙設施設置辦法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公路及市區汽車客運

 第三章 鐵路

 第四章 捷運

 第五章 空運

 第六章 水運

 第七章 管理與監督

 第八章 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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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公共建築物建造執照無障礙設施
工程圖樣種類及說明書應標示事項表

應標示圖樣種類  應標示事項  

配置圖  

（比例尺大小不限）  

方位、室外通路（含高程、引導設施、引導標誌位置、淨

寬、排水方向）、室外停車空間（含無障礙停車位）、避

難層出入口（含坡道、引導標誌）、基地及建築物高程。  

各層平面圖  

（比例尺大小不限）  

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室內通路走廊（含高程、坡

度、寬度、迴轉空間）、無障礙樓梯位置、昇降設備（含

引導設施、輪椅迴轉空間、機廂尺寸）、廁所盥洗室（含

迴轉空間）、浴室（含高程）、輪椅觀眾席位（含位置、

尺寸及數量）、室內停車空間（含無障礙停車位及引導標

誌位置）。  

構

造

詳

圖

（

比

例

尺

不

得

小

於

五

十

分

之

一

）  

坡道及扶手  

高程差、坡度、寬度、平臺（含起點與終點平臺、中間平

臺或轉彎平臺之淨寬、淨深）、坡道防護緣、扶手（含高

度、形狀、淨寬、與壁面距離、端部處理）。  

避難層出入口  
引導標誌位置、平臺（含淨寬、淨深、坡度）、門扇（含

操作空間、開門方式）、門把（含位置及型式）。  

室內出入口  
淨寬、門扇（含操作空間、開門方式）、門把（含位置及

型式）。  

樓梯  

底版淨高未達一百九十公分之防護設施、轉折平臺設計方

式、梯級（含級深、級高、鼻端處理）、防滑條、防護

緣、扶手（含水平延伸方式、端部處理、長度、高度、扶

手形狀、與壁面距離）、欄杆、警示設施。  

昇降設備  

引導標誌位置、輪椅迴轉空間、呼叫鈕位置、觸覺裝置位

置（含各樓層乘場入口標誌）、昇降機門、機廂尺寸、扶

手、後視鏡、輪椅乘坐者操作盤。  

室內通路走廊  淨高、淨寬、突出物警示或防撞設施。  

廁所盥洗室  

無障礙廁所盥洗室：  

引導標誌位置、迴轉空間、出入口（含門淨寬、門把、門

檔位置）、鏡子、求助鈴位置、馬桶（含淨空間、高度、

沖水控制、靠背）、馬桶扶手（含型式、位置及尺寸）、

洗面盆（含位置、高度、深度、水龍頭開關型式、扶

手）、廁所盥洗室外部設置求助鈴警示燈之位置。  

一般廁所盥洗室：  

小便器（含型式、位置、尺寸、扶手、淨空間）。  

浴室  
迴轉空間、浴缸或淋浴間位置、扶手、淋浴間座椅、淋浴

間淨空間、水龍頭位置、求助鈴位置。  

輪椅觀眾席位  
坡度、寬度、深度、引導標誌位置、席位配置、陪伴者座

椅位置、欄杆（含防護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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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建築物建造執照無障礙設施工程
圖樣種類及說明書應標示事項表

應標示圖樣種類  應標示事項  

配置圖  

（比例尺大小不限）  

方位、室外通路（含高程、引導設施、引導標誌位置、淨

寬、排水方向）、室外停車空間（含無障礙停車位）、避

難層出入口（含坡道、引導標誌）、基地及建築物高程。  

各層平面圖  

（比例尺大小不限）  

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室內通路走廊（含高程、坡

度、寬度、迴轉空間）、無障礙樓梯位置、昇降設備（含

引導設施、輪椅迴轉空間、機廂尺寸）、廁所盥洗室（含

迴轉空間）、浴室（含高程）、輪椅觀眾席位（含位置、

尺寸及數量）、室內停車空間（含無障礙停車位及引導標

誌位置）。  

構

造

詳

圖

（

比

例

尺

不

得

小

於

五

十

分

之

一

）  

坡道及扶手  

高程差、坡度、寬度、平臺（含起點與終點平臺、中間平

臺或轉彎平臺之淨寬、淨深）、坡道防護緣、扶手（含高

度、形狀、淨寬、與壁面距離、端部處理）。  

避難層出入口  
引導標誌位置、平臺（含淨寬、淨深、坡度）、門扇（含

操作空間、開門方式）、門把（含位置及型式）。  

室內出入口  
淨寬、門扇（含操作空間、開門方式）、門把（含位置及

型式）。  

樓梯  

底版淨高未達一百九十公分之防護設施、轉折平臺設計方

式、梯級（含級深、級高、鼻端處理）、防滑條、防護

緣、扶手（含水平延伸方式、端部處理、長度、高度、扶

手形狀、與壁面距離）、欄杆、警示設施。  

昇降設備  

引導標誌位置、輪椅迴轉空間、呼叫鈕位置、觸覺裝置位

置（含各樓層乘場入口標誌）、昇降機門、機廂尺寸、扶

手、後視鏡、輪椅乘坐者操作盤。  

室內通路走廊  淨高、淨寬、突出物警示或防撞設施。  

廁所盥洗室  

無障礙廁所盥洗室：  

引導標誌位置、迴轉空間、出入口（含門淨寬、門把、門

檔位置）、鏡子、求助鈴位置、馬桶（含淨空間、高度、

沖水控制、靠背）、馬桶扶手（含型式、位置及尺寸）、

洗面盆（含位置、高度、深度、水龍頭開關型式、扶

手）、廁所盥洗室外部設置求助鈴警示燈之位置。  

一般廁所盥洗室：  

小便器（含型式、位置、尺寸、扶手、淨空間）。  

浴室  
迴轉空間、浴缸或淋浴間位置、扶手、淋浴間座椅、淋浴

間淨空間、水龍頭位置、求助鈴位置。  

輪椅觀眾席位  
坡度、寬度、深度、引導標誌位置、席位配置、陪伴者座

椅位置、欄杆（含防護緣）。  

 

自中華民國一百年七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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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區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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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樓入口

室內綠廊入口

辦公棟南棟

室內綠廊辦公區

大廳辦公區

幼兒園

幼兒園

戶外活動空間

一層分配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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樓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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樓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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廁所平面&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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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梯工程圖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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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坡道剖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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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席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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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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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相關法規函示

建築物無障礙相關法規自民國69 年公布施行「殘障福
利法」、民國77年增訂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10 章「公共建築物殘障者使用設施」、民國97 年增
訂「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以來，歷經修正變
更，由初始法令逐步邁向成熟周延之法規命令，期間
難免有疑義產生，報請中央主管建築機關闡釋。本附
錄收集歷年內政部及營建署相關解釋函令以供遵循，
惟其內容有因法規修訂更替等致生時效差異者，使用
者僅得參考，並需依照最新之法令規定及相關釋示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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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貴府函為貴市議會建議檢討無障礙昇降設備之輪椅乘坐者
操作盤最上一排按鈕中心線距機廂地面高度明年起將放寬為
130 公分乙案

內政部營建署 101.12.17 營署建管字第1012929336 號

一、本部業於101 年11 月16 日台內營字第1010810415 號令修正「建築物
無障礙設施設計規範J 部分規定，自102 年1 月1 日生效，合先敘明。

二、查上開規範406.4 輪椅乘坐者操作盤規定：「操作盤按鍵應包括緊
急事故通報器、各通達樓層及開、關等按鍵。若為多排按鈕，最上層標
有樓層指示的按鈕中心線距機廂地面不得大於120 公分，(如設置位置不
足，得放寬至130 公分)，且最下層按鈕之中心線距機廂地板面85 公分
；若為單排按鈕，其樓層按鈕之中心線距機廂地板面不得高於85 公分；
操作盤距機廂入口壁面之距離不得小於30 公分、入口對側壁面之距離不
得小於20 公分(圖406.4)。」(如附件) 本次修正內容並未放寬操作盤最
上層按鈕中心線距機廂地面高度。本次修正係將單排按鈕之中心線距機
廂地板面限縮不得高於85 公分。至於多排按鈕仍維持現行規定，最下層
按鈕中心線距機廂地板面85 公分，最上層按鈕中心線距機廂地面不得大
於120 公分，如設置位置不足，得放寬至130 公分。並無貴市議會書面
質詢所陳將輪椅操作盤最上一排按鈕中心線距機廂地面高度放寬為130 
公分之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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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貴事務所函詢為未含營業廳之保險公司分
支機構是否須依規定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
之疑義乙案

內政部營建署函 99.03.16 營署建管字第0990013618 號

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70 條G1 類須設
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之使用類組為：「含營業廳之
下列場所：金融機構、證券交易場所、金融保險機構、
合作社、銀行、郵政、電信、自來水及電力等公用事業
機構之營業場所。」，本案所陳若為未含營業廳之保險
公司分支機構，自無須依上開規定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
用設施。惟其涉個案事實認定，建請檢具詳細書圖資料
逕洽當地主管建築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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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臺北縣政府工務局函詢農田水利會辦公室
是否為公共建築物之適用範圍之疑義乙案

內政部函 98.09.24 內授營建管字第0980809383 
號按上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函示：「農田水利會
依法雖為公法人，係屬農民團體，與處理公務性
質之政府機關有別」，是農田水利會辦公室非屬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70 條(G-2)類組
之政府機關(公務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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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局函為產後護理之家(俗稱做月子中心)是否屬於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70 條規定應設置
無障礙設施乙案

內政部營建署函 98.06.30 營署建管字第0980039777 號
一、按公共建築物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其種類及適用範圍，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70 條業有明定，查建築物使用類組
F1 組樓地板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之護理之家，及H1 組樓地板面
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下之護理之家，屬該條適用範圍，應依其規定設
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合先敘明。
二、關產後護理之家(俗稱做月子中心)是否屬護理之家乙節，經行政
院衛生署以98 年6 月15 日衛署照字第0982860345 號函復:「『產後護
理之家』與『護理之家』均為護理人員法所規範之『護理機構』」又
查護理機構設置標準規定，「產後護理機構」與「護理之家」二者設
置標準不同，且依據建築物使用類組及變更使用辦法第2 條附表1 所載
F1 組及H1 組之使用項目已分別列舉護理之家、做月子中心、屬於老
人福利機構之長期照護機構，另於研修上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
工編第170 條之會議檢討適用範圍時，僅保留護理之家及屬於老人福
利機構之長期照護機構，是「產後護理之家」(做月子中心)依建築技
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70 條規定，非屬應設置供行動不便者使用
設施之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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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局函詢市民申請架設簡易型輪椅升降平台(多功
能樓層連通設備CPA-800) 是否應依建築法申請
雜項執照之疑義乙案

內政部營建署函 98.01.23 營署建管字第0980003675 號

一、按建築法第7 條規定：「本法所稱雜項工作物，為⋯⋯建築物興建完
成後增設之中央系統空氣調節設備、昇降設備、機械停車設備、防空
避難設備、污物處理設施等。」，又建築法第28 條業以明定雜項工作
物之建築，應請領雜項執照。另按建築物昇降設備設置及檢查管理辦
法第2 條第l 款及建築技術規則總則編第4 條規定：「本辦法用辭定義
如下；一、建築物昇降設備：指設置於建築物之昇降機、自動樓梯或
其他類似之昇降設備」、「建築物應用之各種材料及設備規格，除中
國國家標準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外，應依本規則規定。⋯」，又建築物昇
降設備竣工檢查項目及標準，「<B-18 >建築物昇降機竣工檢查表」及
「< B-20 > 建築物昇降機竣工檢查標準表」已有明文，合先敘明。
二、至本案貴局所附旨揭簡易型輪椅升降平台若與上開規定所稱之建
築物昇降設備不同，自無建築法相關規定之適用。若該簡易型輪椅升
降平台，係貴局依「已領得建築執照之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備與設施
提具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審核認可之替代設施者，宜
請貴局本於權貴依法核處，並考量其設備之相關安全管理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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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 97 年7 月1 日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170 條規
定修正前領得建造執照且結構體已完成之公共建築物，因建照
逾期作廢再行申請，其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可否適用原建照
申請時規定設置乙案

內政部營建署函 97.11.04 營署建管字第0972919369 號
一、查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 條規定：「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
規時，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
之法規有變更者，適用新法規。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
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適用舊法規。」另按本署87 年9 月4 日87 營署建字
第58897 號函會議紀錄，結論所載：「(一)建造執照逾期作廢，其建築物主
要構造已完成之部分如經監造建築師及承造人共同出具證明其完成日期確實
在執照有效期限內且依核准圖樣施工者，該已完成之建築物主要構造部分應
視為合法。惟建造執照逾期作廢後，自不得再行繼續施工。(二)至僅完成主
要構造之建築物，其尚未完成之室內隔間、建築物主要設備部分，須重新申
請建造執照始得繼續施工。申請建造執照其已完成之主要構造部分得不因法
令之變動(容積率之實施)而為變更。惟室內隔間、建築物主要設備部分應依
重新申請時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合先敘明。
二、有關97 年7 月1 日前領得建造執照之公共建築物，因建造執照逾期作廢
，如該建築物主要構造已完成之部分符合本部上開函釋規定得應視為合法，
至其已完成之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部分，如經監造建築師及承造人共同
出具證明其完成日期確實在執照有效期限內且依核准圍樣施工者，該已完成
之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部分亦視為合法;惟重新申請建造執照時尚未完成之
供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部分，按上開中央法規標準法及本部函釋規定，應依
重新申請建造執照行為時之法令規定辦理。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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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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